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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A类〕

〔公开〕

昆发改能源函〔2022〕41号

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昆明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
第 141096号提案答复的函

骆毅、阮勇委员：

您们提出的《关于大力发展屋顶光伏示范项目，助力“双碳”

目标实现的建议》已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为进一步开发利用昆明市光伏发电资源，推进我市绿色低碳

高质量发展，委员提出按照先园区后城区的原则统筹推进我市屋

顶光伏资源开发，研究出台管理规范，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积极

推进技术攻关，创新投融资方式等建议。我们认为您们提出的建

议立意深远、针对性强，为昆明市光伏发电产业提出了切实可行

的发展思路。

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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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中式新能源项目情况

截至 2021年底，全市电力总装机 970万千瓦，其中：水电装

机 626万千瓦、火电装机 160万千瓦、风电场装机 116万千瓦、

光伏装机 54万千瓦（商业集中式光伏电站 9个，总装机 40万千

瓦；集中式光伏扶贫电站 2个，总装机 7万千瓦；村级光伏扶贫

电站 147个，总装机 6万千瓦）、生物质能装机 14万千瓦，绿色

能源装机占比达 84%。

全市在建、新开工新能源项目 14个，总装机 148.7万千瓦。

其中：风电项目 4个，装机容量 28万千瓦；集中式光伏项目 10

个，装机容量 120.7万千瓦，待项目全面建成后绿色能源装机占

比预计达 86%。

（二）分布式光伏项目情况

截至 2021年底，昆明市已建成分布式光伏总装机容量 10.56

万千瓦。其中：一般工商业光伏项目 141个，装机容量 7.95万千

瓦；户用光伏项目 744个，装机容量 2.61万千瓦。

全市在建、新开工分布式光伏项目约 60万千瓦，其中：宜良

县、富民县、石林县 2021年入选国家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

点，装机容量 25万千瓦；其他工商业（户用）分布式光伏装机容

量约 35万千瓦。

（三）储备新能源项目情况

2016年-2020年云南省暂停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我市现已

建成的 158个光伏项目，大多为在“十三五”前建成投产，且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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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资源较好、开发条件较优的区域。

2020年云南省重启新能源项目建设后，为摸清我市新能源项

目资源底数，我委立即委托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赴

各县（市）区收资，先后两轮征询意见，并对各项建设保障要素

进行排查摸底，按光伏发电资源禀赋预计我市可开发体量 221万

千瓦，主要分布在寻甸县、禄劝县、富民县、宜良县、石林县、

东川区。但由于近年来要素保障相关政策更新变化较快，结合目

前的敏感性因素分析，我市新能源项目剩余可开发总体规模不大，

建设体量受限因素较多，可供新能源项目建设的土地资源相对较

少。初步预估，除去金下基地和其它省统光伏项目（总装机 167.3

万千瓦）外，我市目前仅储备可开发的集中式光伏项目 9个，装

机容量 61万千瓦；全市工商业（户用）分布式光伏预计剩余可开

发装机容量 67万千瓦。

待上述光伏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昆明市光伏发电装机容量

将高达 510万千瓦，预计每年生产绿色电量约 66亿千瓦时，可有

效缓解电力紧缺现状，同时助力我市绿色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工作开展情况

（一）昆明市新能源建设近期工作重点

1. 围绕省级已明确和统筹的 45个项目，加大工作推进力度，

争取年内建成和新开工 11个项目、装机容量约 132万千瓦。

2. 抓实宜良县、富民县、石林县国家整县推进屋顶分布式光

伏试点建设工作，年内完成总装机容量的 60%，即 14.8万千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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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对于未列入国家整县推进屋顶分布式光伏试点的其它

县（市）区，鼓励参照试点县建设模式开展分布式光伏建设。

3. 加快推进市级行政中心分布式光伏示范项目建设，严把项

目设计、施工建设每个环节关口，确保今年“七一”建党节前，采

取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模式，高标准、高质量、高安全可靠的

并网投产发电，将项目建设成为安全、美观、可复制、可推广的

示范项目，并逐步在全市所属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医院学校

等场所进行推广。

4. 推动光伏项目与储能电池深度融合发展。依托滇中新区新

能源电池产业布局，将绿色能源产业链与新能源电池产业链深度

融合，探索“新能源+化学储能”模式，通过政策引导、政策扶持、

电价疏导机制等措施，逐步加大新能源项目电源侧配置储能工作，

全力支持安宁市为龙头的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

5. 大力支持以阳宗海云铝绿色产业园区为代表的工商业分

布式光伏项目建设，突出其示范效应，逐步向全市工业园区全面

推广。

（二）出台规范昆明市光伏产业发展的相关文件

为落实市委洪建书记在市发改委关于安宁光伏产业专报关于

“要规范光伏产业发展中的招商行为等，用规范的制度推动产业发

展”的重要批示精神，市发展改革委研究制定了《昆明市新能源领

域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若干措施》，经市人民政府同

意，于 3月 30日印发实施（附件 1）。若干措施是在贯彻落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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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光伏发电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云政发〔2022〕16号）基础上，遵循“能开全开、能快尽快，

依法依规、科学有序”原则，在加快项目开发建设、加强要素保障、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等方面进一步明确责任、细化分工、强化措施，

充分发挥我市可再生能源发展和煤电改造升级协调工作领导小组

的统筹协调作用，更加侧重于提升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水平，持续

优化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实行动态评价、负面清单管理和退出机

制，规范新能源电网接入流程，通过提升新能源营商环境，加快

我市新能源项目高速高质量发展。

近期，国家能源局和循环经济协会共同推出了分布式光伏标

准合同参考版本，为众多的分布式电站企业在投资建设中提供了

重要参考依据。

三、存在问题

从近年来的光伏发电项目开发情况看，制肘项目建设较为集

中和突出的问题主要是土地、林地等要素保障以及电网送出接入

等问题。

（一）要素保障方面

全省国土面积中 65%为林地，生态红线内土地占总面积 31%，

加上自然资源部门三调数据尚未公开以及正在调整稳固耕地范

围，可供新能源项目建设的土地资源越来越少，导致同一项目无

法集中连片开发，甚至无法落地。例如：东川区 28万千瓦生态治

理及修复光伏电站，因压覆矿、林地、土地等保障要素无法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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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1年多时间对全区 9个乡镇（街道）进行保障要素摸排后，仅

能满足 8万千瓦的建设用地。富民县罗免 10万千瓦光伏电站，因

受稳固耕地范围调整影响，可建设规模远低于规划建设规模。此

外，由于我省尚未对牧草地开展踏勘鉴定工作（一般草原可用，

基本草原不可用），也未出台牧草地使用政策，致使目前新能源项

目无法使用牧草地。鉴此，若土地、林地、牧草地等要素保障方

面国家和省不出台支持性政策，项目落地难度将越来越大。

（二）电网送出线路方面

一是新能源项目建设和送出工程进度不匹配。按照要求，新

能源项目建设和配套送出工程应同步实施、同期投运，但由于新

能源项目建设工期比送出线路建设工期短，光伏项目建设周期一

般为半年-1年，而电网送出线路建设周期在 1年-2年，致使我市

大部分项目面临主体工程建成后，因送出线路尚未建成无法并网

问题。

二是配套送出线路情况复杂。送出线路为线性工程，办理路

径协议和土地、林地、环评等相关手续周期长、协调难度大。特

别是光伏项目实行备案制，而电网工程实行核准制，更是无法做

到同步开工、同步建设、同步投产。

（三）全面推广分布式光伏建设难点

一是接入方面。分布式光伏点多面广，需当地供电部门全力

配合才能顺利接入电网，且多点位的分布式光伏接入电网将对电

网造成一定的冲击，特别是对变压器和线路配置较为薄弱的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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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更是是极大的考验。同时，国网规定超过 400KW的自发自用

分布式光伏项目必须通过 10千伏并网，大大增加了电站建设成

本。

二是安全方面。一直以来，分布式光伏电站的发展受制于建

筑屋顶质量的制约，项目建设对屋顶荷载以及外部环境要素要求

较高。分布式光伏组件一般位于房屋顶部，一旦发生倒塌、着火

以及吹落等安全事故，其造成的影响、损失、波及范围或将造成

一定程度的扩大。

三是消纳能力方面。目前，我国中东部地区分布式光伏发展

迅速，在光伏总装机容量中比例显著提升，主要是以商业模式成

熟、盈利能力强的工商业分布式光伏为主，主要是良好的产业支

撑、电网结构和负荷消纳条件为分布式光伏发展提供了基础。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按照云南省未来 3年新增新能源装机 5000万千瓦、年度开发

规模 1500万千瓦以上“保底不封顶”的战略目标，我市集中式光伏

发电项目遵循光伏发电“能开全开、能快尽快”原则，按照“保供给、

促投资”的要求，全力支持开发建设。分布式光伏在保障安全和具

备电网接入条件的情况下，大力鼓励各类资本开发建设。

（一）重点围绕金下基地统筹布局我市新能源项目

我市光伏、风电资源主要分布于寻甸、禄劝、东川、富民等

金沙江下游沿线县区，国家规划的金下基地和全省 19个连片开发

区省级统筹项目已基本涵盖我市风、光可开发资源的优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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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重点围绕寻甸、禄劝、富民、东川金下基地项目和省级统

筹项目建设，宜良、石林适宜区域开发新能源作为补充，开发建

设 45个项目，装机容量 339万千瓦，预计总投资 170亿元。

（二）因地制宜开展“光伏+”和区域多业态融合发展

结合各地区域发展特点，按照“一域一策”模式，因地制宜开

发建设“光伏+”项目。区域融合发展重点业态为：禄劝县“水风光”

互补、寻甸县“牧光互补”、石林县“光伏+石漠化治理”、东川区“光

伏+生态治理”。重点开发建设“光伏+特色产业”、“光伏+绿色食

品”、“光伏+乡村旅游”等项目，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发展和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结合宜良县、嵩明县、石林县采煤沉陷区以及主城

区垃圾填埋场生态治理，进行资源普查并开展土地整理，充分挖

掘和整合土地资源，使其具备建设条件，努力建成一批具有生态

治理示范效应的光伏项目。

（三）依托国家整县推进屋顶分布式光伏试点，积极探索户

用光伏建设模式

全力推进宜良县、富民县、石林县 3个国家整县推进屋顶分

布式光伏试点建设，力争在 2023年国家开展试点评估工作时，均

能达到建设要求，并入选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示范县。在此

基础上，按照“宜建尽建”的思路，积极探索户用光伏建设模式。

（四）突出我市产业园区资源优势，重点开展工商业分布式

光伏建设

根据 2021年 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提出“新增可再生能源不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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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战略部署，结合工业节能减排、用能替代

等要求，重点推进在全市工业园区、产业园区等工业能耗集中的

区域建设分布式光伏。积极鼓励在用能曲线与光伏发电出力曲线

相吻合的城市商业体建设分布式光伏+调频储能。同时，逐步在市

县两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医院学校等区域布局分布式光伏，

建成一批多场景应用分布式光伏项目。

感谢您们对昆明市光伏发电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联系人及电话：杨颖，0871-63199710，18388428746）

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年 6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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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提案委。

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年 6月 8日印发


